	东莞市商务局专项资金申请表-支持境外参展项目

（组团、莞货莞品、东莞优品等推介活动）

	项目名称（展会名称）
	

	企业名称
	
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

	企业法人
	
	联系电话（手机）
	

	企业联系人
	
	联系电话（手机）
	

	资金拨付银行账户信息
	银行账户名
	

	
	开户银行
	

	
	银行账号
	

	项目情况

	组织
申报
单位
填报
	企业数（家）
	展位数量（个）
	展位面积（平方米）
	特装企业数（家）
	资助组织费（元）
	备注

	
	
	
	
	
	
	1、展位数量按9平方米/个计算；       2、最高支持20万元

	
	莞货莞品、东莞优品等推介活动场地面积（平方米）
	组织参加莞货莞品、东莞优品等推介活动企业数（家）
	莞货莞品、东莞优品等推介活动实际费用（元）
	莞货莞品、东莞优品等推介活动资助费用（元）
	备注

	
	
	
	
	
	1、参加推介活动企业为随团参展企业；         2、最高支持10万元

	资助金额合计（元）
	

	申报单位
	本企业承诺申报专项资金提供的资料准确、真实，不存在弄虚作假和不按规定使用专项资金的行为，若不遵守上述承诺所产生的一切行政及法律后果由本企业（单位）承担。对获得的财政扶持资金，本企业将按照有关财务制度做好账务处理，随时接受有关部门的检查和监督，并配合做好项目绩效评价工作。

法人代表签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盖章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

